关于《阿尔山市配售型保障住房管理办法》的

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推进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的决策部署，切实解决工薪收入群体及引进人才住房困难问题，规范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配售及管理工作，结合阿尔山市实际，制定《阿尔山市配售型保障住房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就《办法》的起草背景、依据及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

（一）落实国家住房保障战略的重要举措

国务院印发《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公租房为主体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实施细则。内蒙古自治区同步出台相关政策，强调通过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解决工薪阶层住房问题。阿尔山市出台本《办法》，是落实国家及自治区政策要求的具体行动，也是履行地方政府住房保障职责的关键抓手。

（二）破解工薪群体住房难题的现实需要

当前，阿尔山市住房存在政策覆盖不足：原有保障性住房以租赁为主，无法满足部分群体“住有所居”的产权需求。  

通过《办法》实施，可定向提供“价格可负担、产权有限制”的保障性住房，精准覆盖工薪收入群体及引进人才，实现“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升级。

（三）优化住房供应结构的有效途径

阿尔山市作为生态旅游城市，土地资源紧张，亟需通过政策引导盘活存量资源。《办法》明确利用闲置土地、收购存量房等方式筹集房源，既避免重复建设，又推动城市更新。同时，通过封闭管理机制（禁止上市交易、回购制度），防止保障性住房流入商品市场，确保政策资源公平分配。

二、起草依据

《办法》严格遵循国家、自治区及市级政策法规，主要依据包括：  

1.国家层面

（1）《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    

 三、起草过程
依据国家及自治区政策要求，结合发达城市经验成果及盟内各旗县市，起草《办法（征求意见稿）》，重点围绕房源筹建、配售管理、封闭监管等核心条款进行细化。   

四、主要内容及创新亮点

《办法》共十章四十一条，涵盖房源筹建、配售管理、封闭监管等全流程，突出以下特色：  

（一）多路径房源筹集，激活存量资源

（1）新建项目：优先使用闲置土地、城市更新配建用地，明确单套面积控制在70-90平方米，适配家庭结构需求；  

（2）存量收购：允许收购未售商品房、政策性住房，土地性质登记为划拨，降低建设成本。  

（二）精准覆盖目标群体，强化政策倾斜

（1）准入条件：在本市从事城市公共服务的医生（公立医院）、协警、公交司机、环卫工人等人员或为本市市辖区范围内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及具有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或者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的企业引进人才；  

（2）优先配售：向引进人才、退役军人、多子女家庭等群体倾斜，体现社会公平与政策温度。  

（三）价格动态管控，兼顾公平与可持续

（1）定价机制：明确配售价格由土地成本、建安成本及合理利润构成，剥离公共设施成本，确保价格低于市场价；  

（2）回购规则：购买保障性住房办理不动产权证未满5年的，原则上不得申请回购或封闭流转，本办法规定的其他特殊情形除外。办理不动产权证满5年的，原则上可通过封闭流转方式面向我市符合保障条件的对象转让。  

（四）全周期封闭管理，防范投机炒作

（1）禁止抵押与交易：除按揭贷款外严禁抵押，封闭期内禁止上市交易；  

（2）强制回购机制：对违规使用、长期欠贷等情况，由运营公司按折旧价回购，维护政策严肃性。  

（五）政策协同赋能，激发市场活力

（1）金融支持：允许使用住房公积金、专项债券及开发贷款，拓宽融资渠道；  

（2）权益保障：明确购房人享有落户、子女入学等权益，增强政策吸引力。  

五、预期成效  

通过《办法》实施，力争实现以下目标：  

1.缓解住房压力：解决工薪阶层家庭购房难题，降低住房成本；  

2.促进产城融合：吸引人才扎根，支撑旅游服务、生态产业等支柱行业发展；  

3.优化资源配置：盘活存量土地，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